
《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印发
  

各盟市科技局、满洲里市工信和科技局、二连浩特市教育科技局，各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引

导和支持市场化、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发展，现将修订后的《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2024年12月30日

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推深做实“科技兴蒙”行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引导和支持市场化、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

构发展，根据《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管理办法》（国科发火字〔2007〕565号）、《内蒙古自治区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条例》、《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内政发〔2018〕44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指的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是指经自治区科技厅备案的、

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提供各类服务的服务机构。

服务机构应为独立法人机构或法人的内设机构。

第三条 服务机构的业务范围按照《技术转移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规定，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许可、技术咨询、技术评价、技术投融资、“互联网+”技术转移等服务。

第四条自治区科技厅负责服务机构的备案及服务业绩评价。各盟市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自治区各高

校、科研院所是本地区、本单位服务机构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机构的日常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

第二章 服务机构备案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申请备案服务机构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申报单位在自治区登记注册时间不少于1年；

（二）有符合条件的经营场所，有满足经营需求的办公设备和条件；

（三）拥有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服务团队，从业人员中有经过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培训的技术经纪人2名

以上；

（四）执行《技术转移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有规范的服务规程和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五）有较好的服务业绩，经营状况良好。独立法人机构上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50万元，其中技术转移主营业务

收入不低于30万元。

（六）符合科研诚信要求，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第六条 服务机构备案工作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自治区科技厅下发通知，申报单位根据通知要求填写《内蒙古自治区专业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备案申报书》

，报归口管理部门审核；

（二）归口管理部门对申报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审核，组织现场考察和论证，合格的连同推荐文件

一起报送自治区科技厅；

（三）自治区科技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合格的经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服务业绩考核评价和政策支持

第七条自治区科技厅每年组织对服务机构进行服务业绩考核评价。考核评价依据《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服

务机构评价指标体系》，采取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同一机构按照《技术转移服务规范》国家

标准开展不同类型业务取得的服务业绩可累计计分。

第八条按照服务业绩考核评价得分对服务机构划分等级，施行动态管理和末位淘汰制。一级占比15%，二级占

比25%，三级一般占比55%左右，不合格一般占比5%左右。

第九条 对考核评价为一级、二级的服务机构，分别按规定给予50万元、20万元后补助支持，通过“蒙科聚”平

台向区内外宣传推广。

第十条对连续两年服务业绩考核评价不合格的服务机构，取消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资格，取消后两年内不得再

次申请备案。

第十一条服务机构应如实提供服务业绩评价所需资料和数据。对提供虚假资料的，按《内蒙古自治区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条例》相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本办法由自治区科技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22年5月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服

务机构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